
在“巴伐利亚”号护卫舰于 2021年 3月
进行了德国海军20年来首次“穿越南海”的
行动后，两艘德国军舰“巴登-符腾堡”号护
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日前再次“造
访”亚太地区，并且是以过航台湾海峡的方
式。16日，这两艘德国军舰还展开 20年来
首次对菲律宾的访问。

至于德舰“不远万里”来亚太的理由，三
年多前在“巴伐利亚”号启航前，德国海军方
面给出的说法是“为了表示对日本、美国和
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并共同倡导和平、自
由航行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于此次
更大吨位更大规模的德舰远航亚太，德国方
面无法给出比“维护航行自由”更有想象力
的说法，但却以含糊其词的方式来制造想象
空间和借口。在今年5月公布航行计划时，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亚太）
地区的紧张局势对航行自由和贸易的自由
通行带来了压力”。

这套说辞对于一些仅靠西方媒体和舆
论了解世界形势的德国和欧洲民众来说，
或许会想象出“亚太地区已经剑拔弩
张、风声鹤唳”的场景了。但一定会
让亚太地区的国家和民众感到困惑的
是，相比当前安全风险不断上升的欧
洲而言，平静得多的亚太地区为何会
吸引如此众多且规模逐年攀升的域外“来
客”？而在时隔三年多后，在自身的周边安
全形势发生恶劣变化的背景下，德国为何
还要如此执着地奔赴万里之外来“维护亚
太地区安全”？

从针对俄乌冲突爆发作出“时代已经转
折”的判断后，德国方面就致力于实现安全
优先、国防升级的“再军事化”，这也体现在
其要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存在感的升级态
势中。如果说2021年的德舰首航亚太还带
有更多“试水”的性质，那么自那以后德国试
图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就变得更有针
对性，其间先后进行了空军和多军种战术合
成演练，此次德舰又把“穿越台湾海峡”作为
计划目标之一。借所谓“维护航行自由”，来
炒作“亚太局势紧张”甚至试图干涉台湾问
题，中方自然不会坐视不理。针对德国官员
称德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事实上支持了航行
自由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日予以驳
斥称，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
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按常理来说，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应对俄
乌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应当是德国安全政策
的当务之急；如何致力于发展经济弥补财政
亏空，应当是德国政府的优先考虑。但是，

德国方面的反常之举背后自有难言之隐。
一是缺乏战略自主的德国将在亚太地

区“支持盟友”，作为它向美国缴纳的安全保
护费的一部分。为了证明自身对美国“具有
重要价值”，德国不仅将美国发明的在亚太

“维护航行自由”挂在嘴上，还将所谓“欧亚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以极为奇特的方式呈现
出来。

二是国内处境日益尴尬的德国执政联
盟刚刚遭遇东部地区选举的“当头一棒”，政
府内一些力量需要通过在遥远的亚太“秀”
军事存在感来转移国内矛盾，让国内民意暂
时忘却三党联合政府已面临的尴尬。

三是从竞争的心态出发，要在中国面前
显示存在，为参与大国博弈积累筹码。

从这些复杂的心态出发并在西方舆论
的不断起哄和怂恿下，德国在当前满目疮
痍的欧洲安全中唯美国马首是瞻、难有作
为，但在所谓“印太方向”则从南海到台
海、从军舰到战机不断升级存在感；不将
发展经贸开拓市场互联互通作为其亚太政

策的重心，反而还要从日益拮据的
政府财政中拿出钱来支撑自身在亚
太搞军事存在的理想，去维护德国
一些人想象中的“亚太安全”。我们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因寻找存在

感而迷失方向、为获取所谓“安全保障”
而将自身置于更大风险中的德国。颇具讽
刺意味的是，为此次德国护卫舰命名的巴
登—符腾堡州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而与所谓“充满挑战”的中国和“遍
布风险”的亚太地区的贸易，是该州最主
要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来源。

如果回归常识和理性，德国完全可以以
有效的方式来维系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
社会繁荣，可以以一种更受人尊重的方式来
获得国际存在感。作为欧洲最大和对外依
存度最高的经济体，支持全球化、反对保护
主义、和气生财、合作共赢才是德国经济焕
发活力、摆脱眼前困境的良方；主流政党洗
心革面并勇于面对国内问题，才是德国政治
摆脱窘境、重塑共识的出路。

同样，将铭刻在内心的对战争和动乱的
深刻恐惧和反思，转化为以和平方式和外交
手段去抑制冲突、拒绝战争的坚定信念及果
断行动，这样的德国，要比一个不断失去自
我，开始“铸犁为舰”，既拖累经济又解决不
了政治矛盾的德国，能获得外界更多的尊
重，也更有资格和潜力跻身于世界大国的行
列之中。▲（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
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谁在臆想中国对美发起“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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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中美合作取得实际进展，美国国
内往往就会出现拖后腿的论调，打击芬太
尼就是最新的例子。最近，美国国内一些
人又开始炒作芬太尼问题的“中国责任
论”，宣称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意图从“内部
掏空”美国的“新鸦片战争”，美国国会的
一份报告则直接污蔑“中国是芬太尼危机
的主要推动者”。这些声音恰恰让人们看
清，究竟是谁在破坏中美两国合作打击芬
太尼的努力。

炒作这种论调的美国政客似乎得了
被害妄想症，他们把中国想象成一个无所
不能的超级神秘力量，操控着美国人不由
自主地滥用芬太尼，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
个人和家庭悲剧。他们大概听说过西方
发动的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
因此很愿意给自己贴上被害者的标签，还
套用了一句中国古话“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在他们眼里，美国当前遭遇
的芬太尼问题是中国来寻仇了，同时又用

“美国没有参与当年鸦片战争”和“芬太尼

对美国的伤害远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
代价”来证明中国的“复仇”是错误的。

这些逻辑混乱、充满历史谬误的言
论，在中国社会看来十分可笑，它们唯一
的作用大概就是反映出西方政治精英群
体在历史问题上的心虚。中国是鸦片战
争的受害者，他们不能理解、也难以体会
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对毒
品深恶痛绝的。从一定意义上讲，
鸦片战争是今日中国社会对毒品的
反感和零容忍态度的重要根源。中
国是世界上禁毒态度最坚决、政策
最彻底的国家，也是记录最好的国
家之一。在禁毒问题上，不客气地说，美
国应该是谦虚向中国取经的“学生”。

美国的芬太尼问题不是中国制造的，
芬太尼滥用也不是中国的问题。其本源性
的问题在于美国社会大众对麻醉类和精神
类药物的需求未能从合法、安全、有效的用
药渠道得到保障。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始于
处方药的过度使用，特别是阿片类药物。

美国成瘾中心2022年刊文称，即便是按照
医生指示服用芬太尼的患者都有可能成
瘾，但有的医生却给患者开出致命剂量的
芬太尼。一项关于癌症治疗的研究表明，
美国有多达一半的患者一开始就不应使
用芬太尼。而这只是美国在芬太尼问题
上治理失败的冰山一角，正如半岛电视台
所说，“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实际上，非法芬太尼早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就进入美国市场、美国
国内也查获了多处非法作坊，但美
国政客往往回避了这些历史事实。
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

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普通人凭常识就能
判断，这是很不正常的。美国对芬太尼类
物质的巨大需求是危机的根源，推动芬太
尼非法市场发展的正是美国国内对这些药
物的畸高需求。此外，为什么同一种化学
品，在众多的国家仅仅是工业和药物生产
原材料，在美国却变成了巨大问题的来
源？这些都是美国政客必须正视的问题。

中方在支持美国打击芬太尼滥用问
题的态度是真诚的、做法是务实的，我们
愿意与美方加强禁毒合作，积极参与全球
毒品共治。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表现。中美两国的禁毒机制在双边和多
边框架下有三十多年的专业合作历史。
在去年 11月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
双方有关部门全面恢复了禁毒合作，并取
得实质性进展。从今年 9月 1日起，中国
开始对联合国禁毒机制认定的三种用于
制造芬太尼的重要前体化学品实行列管，
这是中美禁毒合作“向前迈出的可贵一
步”。这些成果来之不易，美方理应珍惜。

美国如果真想解决芬太尼问题，首先
要尊重中美在禁毒领域的合作努力，停止
将芬太尼问题政治化，放弃通过舆论操作
施压的不负责任做法，减少美国在芬太尼
问题上的精神内耗，诚心诚意回到务实合
作上来。一边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一
边又给中国抹黑和扣帽子，只会让美国的
芬太尼问题更难解决。▲

德舰来亚太“秀”存在是找错了方向
崔洪建

继首届中阿峰会、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后，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强不久前访问了沙特、
阿联酋，双方达成经贸与发展合作等
诸多重要共识。访问成果折射中阿合
作未来图景，其中战略对接是主线，双
向投资是路径，科技创新是目标。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方
先后提出“1+2+3”合作格局、“八大共
同行动”、“五大合作格局”等一系列中
阿合作发展战略，显示双方战略对接
因时而变，顺应双方发展需求。中阿
峰会以来，中阿、中海（海湾地区）经贸
关系发展势头强劲，贸易与投资作为
中阿合作的双主轴，呈现比翼齐飞之
势。2023年，中海贸易额达2869亿美
元，中沙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
于沙特与七国集团贸易额总和的90%，
中国已连续10年稳居沙特第一大贸易

伙伴地位。在传统的能源合作基础
上，中阿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农业合作方兴未艾，双向投资迅猛发
展标志着中阿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尤其近期中阿“投资热”遍地开
花，亮点纷呈。科技创新型企业，特别
是人工智能、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等行
业受到海湾资本重点关注，华为云计
算、联想计算机产业等得到沙特投
资。宝武集团与沙特阿美合作建设的
钢板项目等一批科技含量高、低碳环
保的先进制造业项目被双方看好，海
湾投资基金重仓持有一批上市行业龙
头企业。

海湾国家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
海湾五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规模超
过 4 万亿美元，以往这些资金主要流
向欧美。随着海湾国家纷纷“向东
看”，中国等经济发展良好的经济体成
为其新的投资目的地，对华累计投资
额迄今已达 400 亿美元。中阿峰会
后，中阿双向投资呈井喷式增长，海湾
主权财富基金已投资中企逾百亿美
元，沙特阿美等企业设立的基金也明
显加大对华投资力度。海湾主要主权
财富基金均已投资中国，并在华设立
或正在筹建办事处。与此同时，大批
中资企业看好海湾市场，出海阿拉伯
成为越来越多中资企业的战略选择。

这波“投资热”的出现并非偶然，
是基于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双向投资
是中阿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其底层

逻辑是彼此看好对方的发展前景，信
心是推动中阿投资热潮高涨的动力
源。为更好地推动这股投资热潮，中
阿双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培育新
的投资增长点。中阿在资源禀赋、发
展阶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能
够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在阿方
谋求经济转型、实现多元化发展，中方
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中方
技术优势和阿方资金优势若能结合，
将使双方成为“完美投资伙伴”，助力
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人工智能、云计
算、先进制造业、新能源、低碳环保等
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合作是重中之重，
将为中阿双向投资开辟新天地。

其次，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投资
活动。中阿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较局
限，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和

民营企业参与较少。大型基础设施和
工业项目固然能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但中小企业投资的“小而美”项目在提
升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不可
或缺。科技型企业、初创企业对于促进
中阿新质生产力合作尤为重要。

再次，培育投资中介机构。企业
出海需要克服环境陌生、文化差异、法
律和政策壁垒等诸多困难，投资服务
机构可在发现商机、对接企业、提供落
地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
中阿投资中介机构屈指可数，这将制
约投资可持续发展。双方投资服务部
门、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智库等机
构可在投资促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双方需深化彼此了解。中
阿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认知赤字，彼此
了解亟待深化。不少阿拉伯人对中国
发展水平的认知还不够，他们需要破
除对西方企业和技术的迷信。中国企
业界人士则要破除海湾阿拉伯国家

“遍地是黄金”的误解，不要盲目跟风
出海。海湾国家是全球基建领域的高
端市场，这体现在施工标准、工程造价
和监理要求等多个方面。施工过程中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房屋拆迁等因素
导致的工期延误、造价飙升，常使施工
方蒙受不小的损失。总体看，一般的
技术和产品难以打开海湾市场，只有
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企业方可立
足。▲（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教授）

中阿“投资热”的出现并非偶然
丁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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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利丰面粉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对外应收账款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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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3 年 1 月 2 0 日 ， 芜 湖 市 弋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任 志 明 的 申 请 作 出 （ 2 0 2 3 ） 皖
0 2 0 3 清 申 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 裁 定 受 理 芜 湖
市 利 丰 面 粉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简 称 利 丰 公 司 ）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3 年 2 月 2 3 日 指
定 安 徽 铭 诚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利 丰 公 司 清 算
组 ， 依 法 对 利 丰 公 司 进 行 强 制 清 算 。 现 清 算
组 依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 就 利 丰 公 司 对 外 应
收 账 款 债 权 转 让 事 宜 公 告 如 下 ：
清 算 组 根 据 芜 湖 市 凯 帆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普 通 合 伙 ） 在 2 0 2 3 年 8 月 2 2 日 作 出 的
《 芜 湖 市 利 丰 面 粉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专 项
审 计 报 告 》 （ 凯 帆 审 Z X [ 2 0 2 3 ] 3 2 6 号 ） 第 1 4
页 《 应 收 账 款 明 细 表 》 ， 就 剩 余 2 3 笔 （ 另 有 3
笔 已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对 外 债 权 ， 分 别 向 利 丰
公 司 股 东 蒋 桂 香 和 任 志 明 征 询 意 见 ， 因 任
志 明 向 清 算 组 书 面 表 示 放 弃 该 2 3 笔 债 权 ，
所 以 该 2 3 笔 债 权 将 全 部 转 让 给 蒋 桂 香 ； 清
算 组 特 发 布 本 公 告 ， 向 2 3 名 债 务 人 发 出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 自 本 公 告 刊 发 之 日 起 ， 2 3 名 债
务 人 应 当 直 接 向 新 的 债 权 人 蒋 桂 香 履 行 债
务 ， 债 权 人 蒋 桂 香 亦 有 权 以 自 己 名 义 向 2 3
名 债 务 人 主 张 债 权 。
2 3 名 债 务 人 债 务 信 息 及 通 知 内 容 如 下 ：
1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东 方 龙

城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4 7 9 4 8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2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朱 吉 顺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4 7 8 5 5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3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大 菜 市

（ 尚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8 3 7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4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吉 和 街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3 7 6 2 8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5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五 里

（ 汪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3 9 2 5 4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6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新 镇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6 7 5 4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7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火 龙 岗

（ 钱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6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8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许 镇 路

边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2 9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9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吉 和 街

（ 谷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4 5 6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0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火 龙 岗

菜 市 （ 钱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5 4 2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1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大 菜 市

（ 汪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5 8 1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2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三 山

强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5 5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3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衢 州

（ 长 寿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9 2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4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衢 州

（ 开 化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0 0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5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诸 暨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4 2 2 2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6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广 德 王

老 五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5 5 8 6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7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广 德 怡

润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2 9 0 6 4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8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广 德

( 姜 )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0 2 1 1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1 9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安 庆 玉

龙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0 1 7 5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2 0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李 晋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5 0 0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2 1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郎 溪

费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7 2 8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2 2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郎 溪

费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8 4 0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2 3 . 欠 款 单 位 名 称 （ 结 算 对 象 ） 为 " 郑 和

慧 " 审 定 账 面 金 额 为 1 8 2 0 0 元 ， 该 债 权 及
利 息 转 让 给 股 东 蒋 桂 香 。
利 丰 公 司 清 算 组 办 公 地 址 ： 安 徽 省 芜 湖

市 弋 江 区 中 央 城 财 富 街 6 - 4 0 2 室 ； 联 系 人 :
王 毅 、 周 桥 伟 ； 电 话 : 1 3 0 0 4 0 5 7 9 9 8 、
1 8 5 0 2 1 9 5 5 2 1 特 此 公 告 ！

芜 湖 市 利 丰 面 粉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2 0 2 4 年 9 月 1 8 日

公告
元 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会 受 理 的 申 请 人 泰 州 宝 鼎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公 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依 本 会 仲 裁 规 则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审 理 。 因
你 公 司 下 落 不 明 ， 依 据 《 泰 州 仲 裁 委 仲 裁 规
则 》 规 定 ， 现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仲 裁 申 请 书
副 本 、 仲 裁 通 知 书 、 仲 裁 规 则 、 仲 裁 员 名 册 、
仲 裁 员 选 定 书 、 证 据 等 材 料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 反 请
求 、 选 定 仲 裁 员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本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0 日 内 。 若 答 辩 期 满 你 单 位 未 与
申 请 人 一 致 选 定 仲 裁 员 ， 本 会 将 依 法 指 定
仲 裁 员 段 国 栋 组 成 独 任 仲 裁 庭 ， 于 2 0 2 4 年
1 1 月 8 日 上 午 9 ： 0 0 在 本 会 开 庭 审 理 。 申 请
仲 裁 员 回 避 的 ， 请 于 开 庭 前 书 面 告 知 本 会 。
如 无 正 当 理 由 未 到 庭 ， 仲 裁 庭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 开 庭 地 址 ： 江 苏 省 泰 州 市 永 定 东 路
2 8 8 - 7 号 楼 8 层 泰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 邮 编
2 2 5 3 0 0 ， 电 话 0 5 2 3 - 8 6 3 9 7 0 3 1 ） 特 此 公 告 。

泰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 香 云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自 国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2 0 2 4 ） 鲁 1 7 2 4 民 初 3 9 8 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 0 日 内 来 巨 野 县 人 民 法 院
永 丰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 常 波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保 华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 2 0 2 4 ） 鲁 1 7 2 4 民 初 5 0 5 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 0 日 内 来 巨 野 县 人 民 法 院
永 丰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 诉 于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夏 龙 蒲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咏 梅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 裁 定 书 、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巨 野 县
人 民 法 院 永 丰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特 此 公 告 。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 传 忠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常 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 证 通 知 书 、 裁 定 书 、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 5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1 0 分 （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巨
野 县 人 民 法 院 永 丰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特 此 公 告 。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